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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

接受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或

“泰达股份”）委托，担任上市公司出售其持有的天津泰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1%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针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前

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5修正）》（以下简称“《重组

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十二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

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编

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中国

证监会对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累计期限和范围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

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

资产。”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的适用

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2号（2025修正）》的规定：“（一）在上市

公司股东会作出购买或者出售资产的决议后十二个月内，股东会再次或者多次作

出购买、出售同一或者相关资产的决议的，应当适用《重组办法》第十四条第一

款第（四）项的规定”。

上市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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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型 标的资产 金额 审议程序

1 出售
扬州万运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100%股权
259,264.32

2025年 5月 28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临时会议

2025年 6月 13日召开的 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上市公司将持有的扬州万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出售给天津泰达资产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扬州万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已于 2025年 11月 25日完成股权

出售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股权出售行为属于上述规定认定的同一或相关资产，

在计算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时需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

除上述股权出售情况外，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 12个月内，上市公司不存

在其他需纳入本次交易相关指标累计计算范围的购买、出售资产的情形。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前 12个月内，上市公司存在《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需纳入累计计算范围的股权出售交易，除该情形外，无其他需

要纳入累计计算范围的购买、出售资产交易。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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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前 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孙浩 金诚 郭焱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月 日


